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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台
灣
地
區
過
去
四
十
年
來
的
經
濟
發
展
過
程
而

吉

，
依
我
看
來
應
有
三
個
關
鍵
發
展
階
段
.. 

第
一
應
是

政
府
剛
播
遷
來
台
時
，
外
有
中
共
的
虎
視
耽
耽
'
內
有
因

二
二
八
事
件
所
引
發
的
社
會
不
安
，
然
政
府
毅
然
決

然
推
行
土
地
改
革
政
策
，
六
年
國
民
教
育
，
並
同
時
推
動
進
口
替
代
策
略
建
立
民
生
工
業
，
後
於
一
九
六

0
年

代
推
動
出
口
擴
張
策
略
將
我
國
輕
工
業
產
品
推
向
國
際
市
場
，
這

一
連
串
的
公
共
政
策
，
在
東
西
冷
戰
高
張
時

期
，
配
合
西
方
的
圍
堵
政
策
，
台
灣
地
區
就
在
這
穩
定
的
國
際
局
勢
和
先
總
統
硬
性
的
威
權
體
制
領
導
下
，
創

造
了
「
經
濟
奇
蹟
」
'
即
高
度
經
濟
成
長

二

九
五
0
年
代
經
驗
成
長
率
平
均
八
﹒
四
%
'
一
九
六

0
年
代
平

均

-
O
﹒

八
%
)
，
併
隨
公
平
的
所
得
分
配

(
C
E

係
數
由

一
九
五
三
年
的
0
.

五
七
六
二
降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
的
0
.

三
O
-
0
)
。

第
二
階
段
應
是
指
一
九
七

0
年
初
期
，
上
述
的
經
濟
奇
蹟
，
在
政
治
上
遭
逢
空
前
未
有
的
挫
折
，
即
我
國

退
出
聯
合
國
、
日
本
承
認
中
共
和
美
國
總
統
尼
克
森
訪
問
中
共
，
國
際
局
勢
對
我
形
成
大
逆
轉

。

在
經
濟
上
又

逢
第

一
次
石
油
能
源
危
機
，
同
時
過
去

二
十
年
來
以
勞
力
密
集
為
主
的
產
業
結
構
，
在
其
它
開
發
中
國
家
逐
漸

趕
上
的
情
況
下
，
當
然
必
須
轉
型

。

所
幸
，
在
此
關
鍵
時
刻
，
政
治
權
力
完
成
和
平
移
轉
，
經
國
先
生
就
任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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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院
長
，
為
因
應
這
些
政
治
和
經
濟
颱
風
，
在
其
軟
性
威
權
體
制
的
強
勢
領
導
下
，
推
動
十
大
建
設
，
這

一
以

交
通
建
設
和
電
化
工
業
為
主
的
公
共
政
策
，
企
圖
促
使
產
業
型
態
轉
向
技
術
密
集
和
資
本
密
集
產
業
，
並
藉
此

強
化
台
灣
地
區
的
基
本
建
設
，
結
果
在

一
九
七
0
年
代
間
證
實
是
相
當
成
功
的

一
項
經
建
計
畫
。

然
為
維
持
經

濟
高
度
成
長
及
提
昇
精
神
文
化
，
乃
又
於

一
九
七
八
年
推
動
十

二
項
經
濟
建
設
，
其
中
雖
仍
以
交
通
建
設
為

主
，
但
因
涵
括
文
化
中
心
和
廣
建
國
宅
建
設
，
而
被
認
為
己
廣
及
社
會
面
的
基
本
需
求

。

接
著
，
政
府
又
肝
、
民

國
七
十
三
年
推
動
十
四
項
經
濟
建
設
，
計
畫
內
容
雖
也
以
交
通
和
重
工
業
為
主
，
但
己
涵
蓋
防
洪
排
水
、
水
資

源
開
發
、
自
然
生
態
、
都
市
垃
圾
處
理
及
醫
療
保
健
，
顯
然
對
環
境
保
護
己
給
予
相
當
的
重
視
，
並
肝
、
民
國
六

十
九
年
設
立
新
竹
科
學
園
區
，
更
可
看
出
政
府
發
展
高
科
技
的
決
心

。

結
果
如
眾
所
周
知
，
台
灣
地
區
經
濟
持

續
高
度
成
長
，

一
九
七

一
至
八
0
年
平
均
為
九

﹒
七
%
'

一
九
八

一
至
九
0
年
平
均
為
八

﹒

O
%
'
同
時
由
於

國
營
企
業
的
成
本
經
濟
規
模
，
使
台
灣
地
區
安
然
度
過
第

二
次
石
油
能
源
危
機
，
通
貨
膨
脹
問
題
則

一
直
不
嚴

重
，
實
質
國
民
所
得
不
斷
增
加
。

然
而
，
問
題
是
，
十
四
項
建
設
推
動
時
已
是
經
國
先
生
晚
年
，
政
策
貫
徹
力
並
不
足
，
績
效
不
顯
著
，
十

二
項
建
設
則
和
十
大
建
設
相
同
，
比
白
偏
重
硬
體
建
設
，
加
上
民
國
七
十
四
、
五
年
間
貨
幣
和
財
政
政
策
失
衡
，

導
致
股
票
狂
飆
、
房
地
產
大
幅
上
揚
，
整
體
社
會
和
經
濟
秩
序
大
亂
，
嚴
重
影
響
工
作
倫
理
，
社
會
公
平
更
受

到
嚴
重
挑
戰
，
而
十

二
和
十
四
項
建
設
的
執
行
進
度
嚴

重
落
後
，
交
通
基
本
建
設
再
現
不
足
，
環
境
污
染
日
形

嚴
重
、
文
化
休
開
品
質
和
設
施
相
形
不
足
，
區
域
發
展
更
是
不
平
衡
，
以
七
十
九
年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北
部
地
區

的
平
均
所
得
如
為

二

三
一元
，
則
東
部
地
區
只
有
七
十
元
，
如
此
發
展
型
態
，
雖
在
七
十
九
年
有
八
千
美
元
的

每
人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，
就
軟
體
層
面
來
說
，
已
是
「
低
度
發
展
」o
因
此
，
經
建
會
乃
以
整
體
性
觀
點
，
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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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去
偏
重
經
濟
建
設
的
弊
病
，
研
提
國
家
建
設
計
畫
，
以
「
重
建
經
濟
社
會
秩
序
，
謀
求
全
面
平
衡
發
展
」
為

總
目
標
，
而
以
「
提
高
國
民
所
得
、
厚
植
產
業
潛
力
、
均
衡
區
域
建
設
和
提
升
生
活
品
質
」
為
主
要
發
展
目

的
，
誠
如
「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第
一
珊
」
緒
吉
所
稱
.. 

「
總
括
來
說
，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不
僅
強
調
公
共

設
施
的
充
實
，
更
著
重
資
源
開
發
、
配
置
以
及
區
域
均
衡
發
展
，
可
說
囊
括
攸
關
生
活
品
質
的

一
切
軟
、
硬
體

建
設
，
範
圍
涵
蓋
了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教
育
、
醫
療
等
各
個
層
面

。

」
依
筆
者
的
研
究
心
得
，

一
九
九
0

年
的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應
是
台
灣
地
區
關
鍵
發
展
的
第
三
階
段
，
因
這
六
年
國
建
計
畫
將
為
台
灣
地
區
奠
定

邁
向
先
進
國
家
的
發
展
基
礎
，
而
隨
因
威
權
體
制
的
政
治
民
主
化
轉
型
過
程
，
將
可
使
台
灣
經
驗
成
為
開
發
中

國
家
的
標
竿
，
而
在
公
元

二
千
年
中
華
民
國
應
可
擠
身
已
開
發
國
家
之
林

。

以
上
對
台
灣
地
區
發
展
過
程
的
簡
述
，
無
非
在
凸
顯
六
年
國
建
在
目
前
和
往
後
對
我
國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，

但
要
緊
的
是
，
我
們
必
須
提
醒
政
府
主
管
當
局
，
值
此
推
動
之
際
，
進
度
雖
有
落
後
，
八
兆
兩
千
億
的
總
需
求

資
金
在
籌
措
上
也
有
困
難
，
但
一
定
要
把
握
軟
硬
體
並
重
的
原
則
，
不
可
犧
牲
軟
體
建
設
，
應
秉
持
策
略
性
規

劃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並
更
應
尊
重
整
體
性
的
思
考
，
使
未
來
的
生
活
品
質
不
致
和
先
進
國
家
有
太
大
的
差
距。

基
於
這
項
瞭
解
，
筆
者
認
為
仍
可
進
一
步
探
討
「
水
利
防
洪
」

(
包
括
水
資
源
開
發
和
保
育

)
在
六
年
國

建
中
的
配
置
情
況

。

根
據
「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第
二
加
第
九
篇
」
的
概
估
，
按
照
功
能
別
來
區
分.. 

「
運
輸

通
信
」
需
求
金
額
為
二
七
、
七

二
二
億
元
三
至

了
七
%

)
、
「
能
源
開
發
」
為
九
、
九
九
八
億
元
(
一
二
﹒

一
%
)
、
「
都
市
住
宅
」
為
九
、
三
二
二
億
元

(
二

﹒

三
%

)
、
「
社
會
福
利
安
全
」
為
七
、
九
四
八
億
元

(
九
﹒
六
%

)
、
「
文
教
」
為
七
、
九

O
七
億
元

(
九
﹒
五
%

)
、
「
水
利
防
洪
」
為
四
、
四
四
四
億
元

(
五
﹒
四
%

)
、
「
工
業
」
為

三
、
三
四
一
億
元

(
四
﹒

一
%

)
、
「
環
境
保
護
」
為

一
一
、
八
九
六
億
元

31 



水的開發、街突與古用手。

(
三
﹒
五
%

)
、
「
農
林
漁
牧
」
為

一
一、
六
七
二
億
元

(
三
﹒

三
%
)
、
「
科
技
」
為
一
一
二
一一
三
五
億
元

(
一了
八
%

)
、
「
觀
光
遊
憩
」
為

一
、

二
六
五
億
元

(
一
﹒
六
%
)
、
「
醫
療
保
健
」
為

一
、

O
七
八
億
元

和
「
服
務
業

」
囚
。
八
億
元

(
0
.

五
%

)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水
利
防
洪
在
六
年
國
建
的
資
金
需
求
所
占
比
例
，

(
如
加
上
部
分
列
在
環
境
保
護
的
項
目

)
應
是
不
低
，
可
見
政
府
對
水
利
防
洪
和
水
資
源
開
發
的
重
視

。

當
然
，
水
利
防
洪
和
水
資
源
開
展
的
政
策
位
階
性
還
應
從
其
政
策
目
標
來
考
量
。

根
據
「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
計
畫
第
二
冊
第
三
篇
，
六
年
國
建
對
水
資
源
的
發
展
目
標
是
開
發
和
維
護
並
重
，
這
由
其
第
二
章
所
宣
示
的
發

展
目
標
可
知
﹒
-

H
統
籌
規
劃
且
及
時
增
關
新
水
源
，
並
有
效
利
用
既
有
水
源
。

已
確
立
用
水
付
費
合
理
反
映
成
本
原
則
，
積
極
推
行
節
約
用
水
及
加
強
既
有
水
源
之
調
配

。

ω
加
強
集
水
區
保
育
、
防
治
水
源
水
質
污
染
及
嚴
格
管
理
地
下
水
，
謀
求
水
資
源
之
永
續
利
用
。

側
整
體
規
劃
治
理
河
道
與
集
水
區
，
以
涵
養
水
土
資
源
，
減
低
洪
水
災
害
，
並
促
進
流
域
水
資
源
之
最
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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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用
。因

積
極
擴
展
公
共
給
水
系
統
，
提
高
供
水
能
力
，
改
進
供
水
品
質
。

的W
增
建
防
洪
排
水
設
施
，
加
強
海
堤
整
建
，
以
減
少
洪
患
潮
害
損
失

。

倒
加
速
更
新
改
善
農
田
灌
溉
設
施
，
改
進
灌
溉
營
運
效
率
。

的
加
強
維
護
各
類
既
建
設
施
，
有
效
管
理
河
道
、
集
水
區
及
水
庫
等
，
以
確
保
其
功
能
。

準
諸
上
述
，
雖
只
有

叫
圳、
印
和
倒
是
比
較
明
確
的
水
資
源
維
護
目
標
，
顯
然
還
是
比
較
著
重
開
發
的
目

標
，
但
應
已
是
難
能
可
貴

。

問
題
是
，
這
些
開
發
和
維
護
目
標
必
須
透
過
六
年
國
建
計
畫
列
人
預
算
的
各
項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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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計
畫
才
能
椎
動

。

可
是
由
表

一
得
知
，
屬
於
維
護
目
標
的
執
行
計
畫
只
有
.. 

「
石
門
水
庫
集
水
區
治
理
」

(
五
﹒

八
億
元

)
、
「
#
6

小
型
水
庫
集
水
區
治
理
」

(
-
0

.

一
億
元
)
、
「
曾
文
水
庫
集
水
區

#
4

治

理
」
(
五
﹒

五
億
元

)
和
「
加
強
山
坡
地
保
育
利
用
」

(
二
十
七
億
元

)
。
合
計
約
四
八

﹒

四
億
元
，
占
全
部

概
括
預
算
的
一
%
，
也
許
維
護
保
育
設
施
成
本
較
低
，
但
比
例
可
能
太
低

。

而
諸
如
地
下
水
庫
為
資
源
科
技
的

發
展
、
「
地
下
水
超
抽
」
和
「
河
川
砂
石
」
等
重
要
的
維
護
措
施
，
都
未
列
人
執
行
計
畫
中

。

顯
然
這
些
計
畫

是
比
較
偏
重
水
庫
開
發
和
改
善
自
來
水
供
水
設
備
，
這
當
然
是
正
確
的
方
向
，
因
水
庫
和
自
來
水
為
當
前
和
未

來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供
應
的
最
重
要
來
源

。

然
而
，
如
上
所
述
，
如
果
未
來

-
7
三
年
內
六
年
國
建
的
資
金
來
源
不
足
，
而
必
須
維
持
整
體
性
的
原

則
，
則
「
水
利
防
洪
」
項
目
的
預
算
必
然
受
到
影
響
，
屆
時
是
否
先
停
止
乙
級
部
分
的
計
畫
，
再
修
正
和
減
少

甲
級
部
分
的
計
畫
?
這
恐
是
值
得
探
討
的
重
要
課
題
，
但
要
緊
的
是
還
要
保
留
維
護
目
標
的
執
行
計
畫
，
不
可

有
所
偏
頗
。

其
次
，
筆
者
願
就
六
年
國
建
中
關
係
「
開
發
和
維
護
水
資
源
」
的
各
項
計
畫
中
，
最
被
忽
略
的
水
利
行
政

管
理
體
系
問
題
提
出
討
論
，
在
其
四
章
所
提
的
配
合
措
施
中
，
雖
有
「
增
加
水
資
源
工
作
人
力
、
提
升
水
資
源

技
術
能
力
」
和
「
修
改
不
合
時
宜
水
資
源
法
規
」
，
但
就
是
不
提
水
利
行
政
體
系
的
調
整
問
題
，
予
人
有
「
頭

輕
腳
重
」
之
感
。

事
實
上
，
近
年
來
因
旱
災
四
起
，
已
引
起
國
人
對
水
資
源
的
重
視
，
連
帶
的
對
水
利
行
政
就

有
各
種
爭
議
，
尤
其
以
設
立
「
水
利
總
署
」
的
呼
聲
最
高

。

就
行
政
理
論
而
士

一口
，
如
將
各
種
和
水
資
源
相
關
業

務
全
部
或
大
部
分
納
入
「
水
利
總
署
」
'
當
然
可
收
指
揮
運
用
之
效
，
蓋
權
責
統

一
、
責
任
歸
屬
明
確
。

然

而
，
就
經
濟
部
主
管
的
工
業
用
水
和
水
力
發
電
，
農
委
會
主
管
的
農
業
用
水
和
農
田
水
利
處
理
，
以
及
內
政
部

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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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一 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擬核列之計算明細表

( 81至86年度 )

功能別 計畫名稱與內容 主管機關

水利防洪 _A計
u 

水利防洪 一水資源一連續+甲+乙
水利防洪 一水資源一連續性

石門水庫集水區治理 省府
. 

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 街府

水庫安全檢查及維護 省府

籌設自來水事業機構 高市

鯉魚潭下辦自來水工程 省府事業:自來水
石門水庫淤積泥砂抽除 省府

滅兔農田水利會會費 省府

大型灌溉設施更新改善 省府

南化水庫頭下游自來水 省府事業:自來水

苗縣鯉魚潭水庫#1工程 省府

南化水庫工程計畫 省府

牡丹水庫工程計費 省府

集集共同引水計畫 省府

地下水觀測網計畫 中央:經濟部

水利防洪 一水資源一甲級
東港小琉球第二海管線 省府事業:自來水

改善飲用水質計畫 省府

澎湖水資源綜合開發 省府

新山水庫加高計畫 省府

烏溪大度攔河堪工程 省府

坪林水庫計畫 省府

美濃水庫工程 中央:經濟部

建民水庫興建計畫 省府

竹縣、寶山第二水庫工程 省府

自來水建設計畫 北市

水利事業資訊系統計畫 省府

台糖改善自營農場灌排 中央事業:台糖

臼來水處理設備自動化 省府事業:自來水
水文觀測計畫 省府

自來水經營管理資訊化 省府事業:自來水

單位:億元

實施 概估

期間 金額

4,443,8 
2,406,4 

685,7 
81-86 5,8 
81 -86 34,8 
80-86 3,9 
80-89 156,0 
80-87 15,6 
73-84 2,7 
81 -86 114,0 
81 -86 33,0 
80-82 50,0 
75-81 15,6 
76-82 50,1 
78-82 61,9 
80-86 129,5 
81 -87 12,9 

812,6 
83-84 4,0 
83-85 37,4 
82-86 4,8 
82-85 20,0 
83-84 40,0 
80-90 150,0 
81 -89 231 ,0 
85-90 85,0 
84-87 54,5 
80-90 154,4 
81 -86 2,6 
82-90 1,8 
80-90 19,6 
81 -86 5,9 
81 -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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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別 計畫名稱與內容 主管機關
實施 概佔

期間 金額

水利防洪 一水資源一乙級 908,1 
#6小型水庫集水區治理 省府 80-86 10,1 
白來水供水設備擴建 省府 80-90 589,5 
無自來水供應地區給水 省府事業:白來水 80-90 60,0 
加強自來水管理抽換更新 省府事業:自來水 81-90 150.0 
白來水用戶外級抽換 省府事業:臼來水 81-90 40,0 
曾文水庫集水區#4治理 省府 81-90 5,5 
德基水庫三期整體規畫 中央:經濟部 81-86 8,7 
自來水系統檢修補作業 省府事業:自來水 81-90 18.0 
自來水錶汰換計畫 省府事業:臼來水 81-90 24.0 
自來水修漏機動化計畫 省府事業:白來水 80-90 2,3 

水利防洪 一防洪排水一連續甲+乙 2,037,5 
水利防洪 一防洪排水一連續性 1.284.8 

洲美提防新建 一期 北市 81-83 18,9 
大里溪治理計畫 省府 79-86 212,6 
東部及蘭陽治山防洪 省府 75-86 51 ,0 
八掌溪治理工程實施 省府 80-83 36.0 
關渡堤防新建. ~期 北市 81-83 26,9 
仁愛河河堤整建 高市 81-86 2.0 
急水溪治理工程實施 省府 80-83 23.8 
北區防洪計畫#3實施 省府 79-84 339.6 
新虎尾溪治理 -[程實施 省府 81-82 29.9 
山坡地災害緊急處理 中央:農委會 81-86 1,3 
基隆河整治計畫 北市 81-85 260,8 
西部地區治山防洪 省府 81-86 243,2 
加弘山坡地保育利用 省府 81-86 27,0 
社子島防潮堤加高工程 北市 81-86 11 ,8 

水利防洪 一防洪排水一甲級 58,0 
基河成功一南湖橋岸堤 北市 80-82 37,3 
水資源及河川排水治理 省府 81 -86 10,5 
西部治山防洪一台北市 北市 81-86 10.2 

水利防洪 一防洪排水一乙級 694,7 
繼續河海堤後續#6計畫 省府 81-86 433,4 
加強河川管理計畫 省府 81-86 5,4 
加強排水維護計畫 省府 80-86 12,0 
水利工程防災急待辦理 街府 81 -87 12 
區域排水工程後續六年 省府 81-86 232 

資料來源:經建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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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管
的
自
來
水
和
下
水
道
建
設
而
言
，
都
是
各
該
部
會
主
要
業
務
之

一
，
而
且
和
該
部
會
的
其
它
相
關
業
務
息

息
相
關
，
如
全
劃
歸
「
水
利
總
署
」
後
，
不
但
未
解
決
協
調
問
題
，
反
而
更
增
加
協
調
上
的
困
難
，
因
此
，
在

中
央
是
否
有
必
要
成
立
「
水
利
總
署
」
'
筆
者
持
保
留
看
法
。

就
個
人
多
年
來
的
研
究
經
驗
，
認
為
目
前
的
水
利
行
政
問
題
還
是
在
執
行
，
這
也
是
地
方
政
府
各
項
行
政

的
通
病
。

目
前
地
方
政
府
彼
此
間
對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權
責
劃
分
應
還
算
明
確

(
如
表
二
的
集
水
區
治
理
行
政
系

統
為
例

)
。
而
當
前
水
利
管
理
的
嚴
重
問
題
，
諸
如
.. 

河
川
污
染
、
超
抽
地
下
水
、
污
染
水
源
、
河
川
砂
石
被

盜
採
、
侵
占
河
川
地
和
垃
圾
任
意
棄
置
河
川
地
等
，
都
是
執
行
問
題

。

地
方
政
府
在
經
費
和
人
力
不
足
，
加
上

地
方
政
治
壓
力
的
影
響
，
水
源
被
污
染
的
情
況
當
然
相
當
嚴
重
，
即
使
成
立
水
利
總
署
，
在
執
行
上
還
是
需
要

地
方
政
府
的
配
合
，
如
果
說
水
利
總
署
可
負
擔
某
些
執
行
之
責
，
目
前
各
該
主
管
部
會
也
應
可
做
到
，
因
此
，

筆
者
認
為
以
下
六
個
方
向
是
比
較
可
以
考
慮
的
﹒
.

付
立
即
釐
清
各
單
位
間
權
貴
不
分
之
處

。

叫
如
政
府
不
願
給
予
地
方
主
管
單
位
足
夠
人
力
和
經
費
，
則
應
負
起
部
分
的
執
行
之
責

。

川
口應
全
力
防
治
淡
水
河
等
八
條
受
嚴
重
污
染
的
河
川
，
以
建
立
民
眾
對
政
府
公
信
力
的
起
碼
信
心

。

四
各
級
政
府
應
建
立
責
任
行
政
的
觀
念
，
對
各
項
六
年
國
建
的
水
資
源
執
行
計
畫
執
行
不
力
的
主
管
和
官

員
應
調
整
職
務
。

們
向台
灣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和
台
北
市
市
政
府
自
來
水
事
業
經
營
是
否
應
朝
民
營
化
方
向
著
手
，
值
得
深
入
探

斗
汁J
〉

主
口

〈

開
主
管
當
局
應
規
劃
水
資
源
和
用
水
節
約
計
畫
以
作
為
六
年
國
建
的
執
行
計
畫
之
一
。



37 六年國建水資源、之需求與街突

表二 集水區治理行政系統

一 般 集 水 區 水庫集水區

區 別 治理工程 行政單位 區分 行政單位

仁游lOOOM以上 省林務局 縣市政府
大型

水庫管理局
水庫

上游lOOOM以上 街水土保持局 縣市政府
事業單位 (

中小型 農田水利會

省水利局 縣市政府 水庫 ，自來水公
上游1000M以上

台北市建設局 台北市建設局 司台糖等 )

資料來源 :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，民80年，國家建設六年計畫，第二冊 ，
100頁。




